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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教總高級中等學校教育政策與議題研討會綜合座談提案彙整 

  全教總每年辦理兩次高級中等學校教育政策與議題研討會，除各項教育議

題的研討交流之外，最後的綜合座談都有國教署派員列席，於權責內立即回

覆，或帶回署內研議並將結論文復全教總。 

  以下摘錄 105.03.26提案內容供參，後續處理狀況本會將不定期以教育前

線報告週知會員。 

壹、 業務事項 

編  號：1 

案  由：曾任職私校之公校教師退休時需開具之「未領退休職金或資遣費

證明書」，應提醒於轉任學校時即備妥。 

說  明：教師由私校轉任公校時，原任職的私校經常不主動開立「未領退

休職金或資遣費證明書」，導致教師要申請退休金時，必須回原任

職的私校要求開立，但經常遭到刁難甚至拒絕；若無法順利出示

「未領退休職金或資遣費證明書」，公校的人事承辦人又會以資料

不全為由，拒絕替退休教師向「私校退撫基金管理委員會」申請

退休金，嚴重影響教師退休權益。 

辦  法：建請國教署督促學校於教甄辦理報到時，提醒初聘教師應先予備

妥相關文件。 

 

編  號： 2 

案  由：原住民重點學校必須招滿固定比例之原民教師，全國教師聯招開

設原住民保障考別，但無篩選機制與鑑別門檻，也無後續配套，

造成學校困擾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今年（105 年）強迫招收原民籍教師，全國聯招設保障考別，只能

錄取這一考科之教師，若無人則轉一般教師分發。 

二、 原民籍教師報考人數與錄取人數，在過去幾年比例非常低，如今

開特別考別，又無門檻限制（如筆試或總分限制）是否又要非零

分即任用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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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教育部強調加強偏鄉教育，縮小城鄉差距，我們選不到好師資，

豈不矛盾？ 

四、 今年介聘作業，發現原民籍老師並不想到原民重點學校，可見錄

取了原民籍老師，又沒有也不能限定其服務規則，三年一到即想

介聘，學校永遠達不到要求的原民師資數。 

五、 因原民教育法之相關規定，必須予以原民優待加分，可以認同中

學前的加分與照顧，因環境上確有差異，但是當原民籍老師可進

入同樣的師培機構，也可以取得相同的教師證為何考不上，已不

是環境的問題。 

六、 欲保障維護原民文化，應該是母與或文化師資的培育，而非用表

面的包裝，塑造多元文化的假象，影響學生受教權。 

 

編  號：3 

案  由：高級中等學校校長任期一任四年，學校改隸附中後校長任期是否

涉及重算，建請國教署釐清。 

 

編  號：4 

案  由：建請國教署依照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第七條規

定補足國立學校實用技能班教師員額。 

說  明：目前國立學校之實用技能班的教師員額並未依照高級中等學校組

織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規定員額數核定，造成教學現場師資不

足，而課務需由校內教師以超時鐘點授課，致增人力負擔。 

 

貳、 高中職組業務事項 

編  號：1 

案  由：建請國教署研議將相關訪視、評量或評鑑併入學校評鑑項目實施

之可行性，以減少學校運作擾動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13 條第 1 項：『主管機關應就學校辦理實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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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實施績效評量；其評量之內容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

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』。教育部業於 105 年 3 月 14 日發布「高級

中等學校實習課程績效評量辦法」，其第 5 條第 1 項規定：『學校

主管機關得將本評量納入學校校務評鑑，依校務評鑑程序規定辦

理，或委託學術團體或專業評量機構（以下簡稱受託機構）定期

辦理評量。』，並於第 6 條與第 7 條規定受託機構實施方式。 

二、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之「柒、實施要點」「一、課程

發展」項目下規定略以：『各該主管機關應建立並實施十二年國民

基本教育課程評鑑機制……，各該主管機關應整合課程相關評鑑

與訪視，並協助落實教學正常化；課程評鑑結果不作評比、不公

布排名，而是做為課程政策規劃與整體教學環境改善之重要依

據。』 

三、 各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運作中除定期接受學校評鑑外，尚須

面對優質相關計畫訪視、體育訪視、綜合高中輔導訪視、實用技

能學程訪視、健康促進學校訪視等等各式各類訪視或評鑑，實在

已造成行政人員業務之負擔，此亦為教師怯兼行政職因素之一。 

辦  法： 

一、 建請國教署研議綜整各式訪視評鑑之實施，減少學校校務運作擾

動。 

二、 建請修正「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績效評量辦法」，刪除另委受託

機構之規定。 

 

編  號：2 

案  由：建請國教署督促學校社團活動之實施應落實課綱規定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「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綜合活動課程綱要」及「職業學校群科課

程綱要-一般科目」均有明定社團活動每學年不得低於 24 節，其

實施方式：「1.社團活動由學生依其興趣、性向，並依學校社團申

請辦法提出成立社團，宜打破班級年級限制，並得實施跨校社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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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，促進校際交流。 2.社團活動項目，應配合學校場地、設備、

教師專長、學生興趣與社區資源等因素，選擇實施。 3.社團活動

之進行，宜採同儕互動學習方式，並兼顧技能學習與情意陶冶。」 

二、部分學校並未依課綱之意旨實施社團活動，常見以三年級原班自

設社團行升學輔導之作為。 

辦  法：如案由。 

 

編  號：3 

案  由：建請增修超時教學節數應平均分散於每日「為原則」，並註記於課

表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第 11 條第 1 項：『學校教師、

軍訓教官排定之每週教學節數，超過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者，為其

超時教學節數；超時教學節數，應平均分散於每日，並註記於課表。』 

二、 實務上學校應先配課，計算總教學節數，超過基本節數部分為超

時授課。進行排課後，再依超時數分散註記，是以，並不一定必

須以某一課程為單位配置超時授課之課程。 

三、 遇基本節數不同之課程如實習（分組）與專業課程，學校若拘泥

於「超時教學節數，應平均分散於每日」，將衍生計算總節數與註

記超時節次上有所爭議。 

四、 已廢止之「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任課節數注意事項」，其規定

為：「教師任課節數超出本注意事項所定每週基本任課節數者，

其超時任課節數（不須再折算），得核支超時授課鐘點費；超時

任課節數應於開學前註記於課表中，並以平均分散於每日註記為

原則」 

辦  法：建議修正「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」，增列「為原則」

與「不須再折算」事項。 

 

編  號：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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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 由：關於原住民學生學習評量及格成績處置爭議之後續處理方式請國

教署釐清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前次（上學期）台中場次綜合座談所提學習評量辦法討論第八條，

關於原住民學生及格基準爭議，限定各種升學優待辦法規定入學

方有降低及格基準為 40、50、60。 

二、 目前學校反應國教署尚未做明確指示，學校端恐爭議擴大。 

 

編  號：5 

案  由：高級中等教育法訂定發布後，部分縣市子法仍未跟上，請督導各

縣市可以跟上。 

 

編  號：6 

案  由：教師每週基本節數標準，肯定教育部修正將技術型高中納入科召

減課部分，惟仍限制僅專任教師擔任科召得減課，建議應予放寬

身份。 

 

編  號： 7 

案  由：建請依各區國中畢業學生數，全盤檢視核定高中職校招生人數之

合理性，以減緩編遠學校招生（經營）困難現況。 

說  明：臺東地區國中畢業生人數逐年下降，已低於國教署核定之招生人

數，致常見學校招生不足之困境，建請調降核定招生班級人數。 

 

編  號： 8 

案  由：建請齊一各科（領域）教師每週授課時數，以尊重各科教學專業

性。 

 

編  號： 9 

案  由：國中會考監考例假日教師輪流排序監考納入校務會議章則之爭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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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 明： 

一、 會考監考是否為契約性質，還是公務派任；若是前者，校務會議

過半數通過此一議案，是否違反民法上的契約自由原則；若是後

者： 

1、聘約工作內容，教師並無監考之事項；校務會議是否有權增

加教師聘約內非工作內容。 

2、教師的權利並未獲得完整的保障； 

（1）是否可以請事假，但卻會犧牲掉原來 14 天的事病假。 

（2）雖有公假的保障，卻沒有公傷假的資格；根據公務員請假

規定，監考來回途中若發生意外，或是在監考期間發生狀況，因

非屬於職務範圍，不得申請公傷假。 

二、 例假日雖非有明定，但按教師請假規則內得知，例假日是教師的

基本權利；透過校務會議的決議，強制教師例假日輪流排序監

考，沒有補假，只能請領監試費用；教師會曾在會議進行中用擱

置動議的方式，希望暫時停止此一措施；但表決並未成功。 

三、 此章則明顯違反法位階的精神，但此一爭議，卻在多數同意基礎，

與少數抗議無效的狀況下，犧牲的是教師原有的基本權利；友善

校園是必須建構在每個的基本權利保障之下，學生是如此，教師

亦是；像這種多數決的機制下，做出違反法令的決議，少數教師

的權益是否只能透過違反校務會議的決議，校方進行懲處之後，

進行行政救濟，讓上級機關做出撤銷原處分。 

 


